东方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第八部分  服务需求

一、服务需求一览表

	包号
	服务名称
	服务期

	1
	新材料单项工艺开发光罩制作服务
	详见具体服务要求


注：投标人须对上述投标内容中完整的一包或几包进行投标，不完整的投标将视为非响应性投标予以拒绝。

二、具体服务要求
第1包 新材料单项工艺开发光罩制作服务
服务目标

本招标旨在遴选具备专业能力和成熟经验的光罩制作及光罩制作代理服务企业，通过其技术协调与项目管理能力，确保研发项目光罩制作服务过程符合以下目标：

根据采购人需求，提供相应的投片资源，提供必要的工艺设计文件及数据，提供设计数据传递、整合、验证等服务；保障光罩制作实施的进度与质量可控；

工艺适配性保障：投标方应深度理解工艺平台技术规范与设计规则，并与采购人充分沟通，避免采购人设计方案与光罩供应商的设计规则不符，影响光罩制作进度。

数据完整性交付：完整传递所需的设计文件及数据（如设计规范、PDK文件等）。

服务内容

本次服务范围包含用于新材料单项工艺开发的光罩制作服务需求。服务过程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设计文件、设计规则及数据检查、包装运输等服务。

服务方式、方法及路径

项目管理机制：设立专职项目经理，每周汇报进度进展。

技术沟通路径：建立技术例会制度，根据项目具体情况或采购人的要求参与关键节点的讨论或评审。

风险管理：制定交期延误、质量异常等风险预案。

服务要求

投标人具备光罩供应商的资源与能力，采购人有权根据项目实际设计需求选择光罩供应商。

投标人应提供光罩制作所需的技术服务支持，包含但不限于支持第三方IP Merge；设计规则与数据检查及其它常规事项；提供代工厂的设计套件（PDK）等工艺文件。

应根据采购人需求，制定新型相变材料单元的工艺检查规则，提供设计检查服务，确保设计数据符合工艺规则。

光罩的最小工艺尺寸、表面洁净度等技术指标，提供质量检测报告。
* 投标人应具有12英寸相变存储器芯片投片能力，提供新材料单项工艺开发的流片服务方案及已有案例证明，且晶圆上相变存储器单元良率不低于99.9%，提供良率报告。

光罩制作服务完成后，在12个月内配合完成采购人的晶圆流片服务。

投标方应保证设计文件及其它数据安全。

服务场地要求

主服务地点：需在中国大陆境内完成光罩制作服务。

协同办公要求：关键会议采用线下模式。

服务进度要求

1. 合同签订后 30日 内，投标方应根据采购人的技术需求及进度要求制定技术方案，并向采购人提交技术方案书；

2. 合同签订后  3个月内 ，投标方按照项目计划安排的设计光罩。投标方应提供 光罩制作证明 ，在6个月内完成光罩制造并按采购人的要求包装出货，并提供 出货证明 ；

服务期限

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全部服务成果验收合格，服务结束时间不超过2026年12月。

服务成果及交付验收

成果交付形式

1. 光罩实物：根据采购人的要求，将光罩出货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2. 数据：工艺设计相关文件及数据、外观检验数据（如有）、异常问题分析报告（如有）等，并通过采购人指定方式交付。

验收要求

1. 验收时间：在完成整个项目的实物与数据交付后，中标人可以向采购人提出验收申请，采购人应在收到中标人验收申请之后的 45 个工作日内答复中标人并组织验收。

2. 中标人须严格按合同要求，配合开展项目各阶段评审工作。

验收标准

本项目全部完成后，由采购人组织专家对光罩制作服务的交付物等进行验收。

验收标准：按本技术规范书中的“服务要求”验收。

售后服务要求

验收后提供 12 个月免费技术支持，包括异常问题分析、工艺参数或工艺文件解读。

付款方式：                                  
预付款 30%，采购方在项目经费到账后支付且乙方需开具等价的银行保函；光罩运输到甲方指定地点，拆箱检查无误后，凭工艺设计相关文件及数据支付60 %；验收合格后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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